
矣本
暫 時 處 分 裁 定 聲 請 書

聲 請 人 機 關 名 稱 ： 

總統賴清德 總統府

訴訟代理人 姓 名 ：孫迺翊

稱謂/職 業 ：教授

姓 名 ：蘇慧婕 

稱謂/職 業 ：副教授

姓 名 ：洪偉勝 

稱謂/職 業 ：律師

1 為聲請暫時處分裁定事（本件業同時提出法規範憲法審査之本案

2 聲 請 ，請參閱另紙聲請書狀）： _________________ __

憲 法 法 庭 收又號

年度 — 

憲 A 字第（（士 1 號

viola629718
文字框
本件先予公開無限制公開事項之附件，其餘有應予限制公開事項或涉及著作權者，另依憲法訴訟案件書狀及卷內文書公開辦法第8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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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求事項

聲請人為民國（下同）113年6 月24曰修正公布之立法院職權行使 

法 （下稱立職法）第15-1條 、第15-2條 、第15-4條關於總統國情報告 

之相關規定及第29條至第3 1條關於人事同意權行使之相關規定（以下 

合稱系爭法規範），已聲請憲法法庭為法規範憲法審查，為避免憲法 

所保障之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具急迫必要性，且已無其他 

手段可資防免，爰併聲請就系爭法規範為暫時處分之裁定，於憲法法 

庭為判決前暫停其適用，必要時並為適當之處置。

聲請理由

一 、 本件已向憲法法庭提出聲請法规範憲法璿査之本案，爰依憲法 

訴訟法第4 3條 規 定 ，併聲請就系爭法規範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一 ） 按憲法訴訟法第43條第1項 規 定 ，聲請案件繫屬中，憲法法庭 

為避免憲法所保障之權利或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且 

有急迫必要性，而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時，得依聲請或依職 

權 ，就案件相關之爭議、法規範之適用或原因案件裁判之執行 

等事項，為暫時處分之裁定。

(二） 本件聲請裁判之系爭法規範，涉及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以及總統就重要憲政機關之人事提名及任命權行使規範，攸關 

總統職權之行使。鑒於系爭法規範有逾越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 

第3項 規 定 範 圍 、牴觸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民主國原 

則 、責任政治原則及機關忠誠義務'侵害總統之主動人事形成 

權等之疑義，且其立法程序又涉明顯重大瑕疵，為捍衛上揭憲 

法基本原則，維繫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聲請人已基於國家最高 

機關總統之地位，依憲法訴訟法第47條第1項 規 定 ，向憲法法 

庭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為宣告違憲之判決，以解決所涉之重 

大憲政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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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定暫時狀態之假處分為訴訟法上保全程序之重要規定，具有確 

保本案判決、分配與降低錯誤審判風險、暫時滿足3項功能1。 

釋5 9 9曾就戶籍法第8條第2項及第3項作成暫時停止適用之處 

分 ，即肯認對於已公布施行的法律，大法官可裁定宣告暫停適 

用2 ，爰於另紙提出本案聲請責庭就系爭法規範為法規範憲法審 

查之同時，一併聲請就系爭法規範為暫時處分之裁定，懇請貴 

庭於本案之判決前，依職權或聲請暫停系爭法規範之適用並為 

其他適當之暫時處分。

二 、聲請人若依立法程序有明顧而重大瑕疵之立職法相關規定赴立法 

院進行國情報告，或行使人事主動形成權所提名之人選由立法院 

依立職法之規定進行審査，將使憲法所保障之公益遣受難以回復 

之重大損害

(一 ）立職法關於總統國情報告之規定破壤憲法闞於雙首長制下之總 

统 、行政院及立法院之關係，未經修憲，僅以立法方式實質更 

動憲法安排，途越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之規定及其所& 含之憲 

政意旨及規範目的，應 屬 違 憲 （詳參本案聲請書第4 頁至第8

頁）

總統為國家元首，對内肩負統率全國陸海空軍、依法公布法律' 

任免文武官員等重要職責，對外代表中華民國，為確保其職權之行使， 

並維護政局之安定，以及對外關係之正常發展，憲法賦其特殊身分之 

尊崇與保障。觀諸我國86年修蕙後的中央政府體制，總統係由全體人 

民直接選舉而產生，且非屬立法院不信任投票的對象、僅得經由罷免 

或彈劾而去職；行政院院長並由總統直接任命，無需立法院同意（增 

修條文第2條第1項 、第5項 、第9項及第1〇項、第3條第1項 ），可知我 

國屬於總統和立法院同時具有直接民主正當性，總統及立法院分別向

1吳信華，（暫時處分的憲法訴訟問題〉，月旦法學教室，第36期 ，2005年10月，頁8-9。（附件1)
2陳新民，（憲法學釋論》，三民書局，2〇22年3月 （增訂10版），頁S11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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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民負責的雙元民主體制。正因總統與立法院之間之制衡關係僅以前 

2 揭方式存在，不存在總統與立法院之並立、負責關係，立法院對於總 

3 統即無質詢權，而 僅 「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 

4 自第6次修憲當時，修憲者為了避免與質詢權混淆而刻意刪除國是建 

5 言權的歷史沿革，足以清楚看出我國憲法在「立法院不得質詢總統」

6 上的明確立場。故而從權力分立體系觀之，立法院要求總統針對國家 

7 大政方針及重要政策議題回答立法委員提問，係將總統等同於須向立 

8 法院負責、應受立法委員質詢的行政院院長與各部會首長；不僅牴觸 

9 修憲者的修憲意旨，更達反我國現行雙元民主、雙首長制的權力分立 

1 0 架 構 。

11 此 外 ，增修條文第4條第3項 規 定 ，立法院於每年集會時，得聽取 

1 2 總統國情報告。依文義解釋 > 增修條文文本僅明定立法院「得 」「聽 

1 3 取 」總統國情報告，尚難從其文義認總統有「應 」依法向立法院進行 

1 4 報告之義務，更無從推論立法院有對總統「提問」之 權 ，遑論進一步 

1 5 推斷總統有接受質詢、答復之義務。立職法第15-1及第15-4條明定總 

1 6 統於每年2月1日前向立法院送交國情報告書，並於3月1日前赴立法院 

1 7 進行國情報告；新任總統於就職2週内向立法院送交國情報告書，並 

1 8 於1個月内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對立法委員口頭提問，應依序即 

1 9 時 回 答 ；書面問題應於7 日内以書面回覆等規範，文義上已逾越憲法 

2 0 規 定 。

21 縱認憲法作為國家最高位階規範，有抽象簡潔之特質，從而不能 

2 2 僅以蕙法文本之字義解釋為據，然循歷史解釋，89年修憲時，增修條 

2 3 文賦予立法院得聽取總統國情報告職權，業明確排除「檢討國是，提 

2 4 供建言」之 文 字 ；嗣97年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增訂國情報告相關規定，

2 5 再次彰顯立法委員無國是建言權，總統與立法委員間之溝通，係以總 

2 6 統同意為前提，始就立法委員之問題作綜整性、間接性的補充報告。

2 7 立職法第15-4條要求總統應依序即時回答立法委員口頭提問，與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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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相關修法歷史背景促生之法制設計相悖，不符憲法原意。

再由國情報告制度之沿革、建置目的與功能觀之，我國國情報告 

制度之創設及變革，自始即帶有修憲機關因應當時國家政治情勢，對 

機關本身職權及角色，及與其他國家機關間權力互動關係重新定位之 

背景意義。然縱時代背景更迭，民主轉型觸動歷次憲法變遷，國民大 

會因而得以聽取總統國情報告，復再改由立法院行使，但於憲法中央 

政府體制相關規定上，均無總統接受質詢而對立法院負責之規定。於 

目前蕙法所定政府體制未經修憲調整、變更之情形下，立法院就立法 

院職權行使法有關國情報告相關規範進行修訂，仍應謹守國情報告制 

度不使總統接受立法院質詢而對立法院負責，紊亂前揭我國現行雙元 

民 主 、雙首長制的權力分立架構之本質界限。立職法第 15-1條 、巧_2 

條及 15-4條 規 定 ，將國情報告定為總統之常態性義務，並要求總統須 

對立法委員提問依序即時回答，顯然不符原制度規範意旨，要屬違

當 。

(二 ）立職法關於媳统國情報告之相關規範已牴觸憲法獾力分立舆制 

衡 原 則 、破壞我憲政贵任政治設計而違憲（詳參本案聲請書第 

8 頁至笫1〇頁）

權力分立原則為我國憲法基本原則，與其他蕙法整體基本原則所 

形成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為憲法賴以存立的基礎，凡憲法設置之機 

關均有遵守義務。具體 而 言 ，我國憲法的權力制衡機制，係劃分特定 

國家權力行使的程序，依據事務性質交由不同蕙法機關共享。諸如人 

事任命權應由總統或行政院院長主動提名、再交由立法院同意（憲法 

第104條 、增修條文第5條至第7條及釋613參照），而行政院有向立法 

院提出施政方針與報告之責、立委有向行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質詢 

之 權 ，立法院並得經一定程序對行政院院長進行不信任表決，通過時 

行政院院長應辭職並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增修條文第3條第2項第1

第 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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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第3款）。前述條文皆是我國憲法在行政一體與責任政治，以及雙首 

長制下由行政院、而非總統向立法院負責的憲政價值考量下，對於我 

國憲法權力分立機制的具體形塑◊ 易言之，依憲法第53條 規 定 ，行政 

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並基於責任政治原理，依增修條文第3條第2 

項 規 定 ，就行政整體表現對立法院負政治責任，此亦為釋5 2 0、釋613 

號解釋所屢予閣明。

相對而言，總統於修憲後係由人民直選，具直接民主正當性，權 

力直接來自人民同意而賦予，依責任政治原理直接向人民負責，與立 

法院間並無並立與相互負責之關係；立法院不因繼受國民大會之聽取 

國情報告之機會，從而得以修法之方式，藉聽取國情報告而使總統受 

其質詢而對其負責。立法委員至多享有聽取國情報告之權，而無質詢 

或提供建言之權，亦 即 ，立法院並不因有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之機會， 

即可使總統受其質詢而由其監督、控 制 。立職法第 15-1條 、第15-2條 

及第巧-4條之規定以立法方式，實質變更憲法上權力分立之安排，已 

抵觸憲法而違憲。

(三 ）立職法關於總统0 情報告之相關規範以立法院對行政院監督之 

密度舆強度，規範蟪統國情報告之義務，並對總统行使等同質 

詢 之 雅 ，牴觸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笫3項 規 定 ，將混淆我0 憲政 

责任政治之設計，且途越憲法權力分立之界限（詳參本案聲請 

書第1〇頁至第i s 頁）

立職法第 15-1條之規定，以比照立法院對行政院之監督密度與強 

度 （同法第三章關於立法院對行政院聽取報告與質詢之規定可參） ， 

課予總統定期向立法院報告義務（與同法第 16條就行政院院長定期提 

出施政方針與施政報告之安排相同） ；立職法第15-4條復規定立法委 

員進行口頭提問時，總統應依序即時回答，並有書面回覆立法委員書 

面問題之義務（與同法第18條就立法委員得提出口頭或書面質詢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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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相 同 ，其 中 ，第2項明定即問即答為質詢之方式） 。總統倘依循前 

述規定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並接受即時問答，將使立法院藉憲法之 

國情報告制度，於未修蕙之情形下，實質變動憲法之體制安排，使總 

統成為其質詢之對象，將總統置於其監督之下，混淆增修條文第3條 

第2項由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制度安排規定，動搖現行憲政體制之 

責任政治設計，紊亂我國憲法所定雙首長制下的總統、行 政 院 、立法 

院關 係 ，嚴重破壞我國憲法權力分立與制衡原則，要屬違憲。

(四 ）立職法第15 -2條擴增之國情報告事項範園，欠缺法律明確性原 

則 ，再次造成總统舆行政院報告無明確區隔，引發無謂之憲政 

爭 議 ，導致憲法權力分立之破壞（詳參本案聲請書第找頁至第 

1 4頁)

就國家重要政策議題之行政、立法互動關係，於憲法第57條規定 

已然明確，且其制衡規定與精神仍保留於增修條文第3條第2 項 規 定 ， 

亦由貴院於釋520解釋理由書第5段 闡 述 甚 明 。而依憲法第58條之規 

定 ，重要政策既係於行政院院會中討論議決，應依憲法之既有安排， 

由行政院長對立法院進行報告，命總統就重要政策向立法院提出報 

告 ，亦顯紊亂憲法之安排。詎立職法第 15-2條 之 規 定 ，將 「重要政策 

議題」納入國情報告事項範圍，惟 「重要政策議題」除屬不確定法律 

概 念 ，缺乏客觀判斷基準，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而違憲外，尤 其 ，衡 

諸立法史，立法院於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前次修正審查過程中，即已深 

切體悟國情報告既係由總統為之，自應與行政院施政方針、施政報告 

相互區隔，不使總統就重大政策進行報告，以免混淆總統與行政院二 

蕙法機關之權責，破壞憲法所定之中央政府體制及權力安排，從而將 

初始擬具國情報告範圍及於重大政策之規定予以刪除，僅留就國家安 

全大政方針聽取總統國情報告之相關規定。立職法第 15-2條就此不 

顧 ，再將此前因涉違憲疑慮而刪除之條文，再次借屍還魂，混淆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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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院院長就國家重大政策對立法院負責之前揭憲政規定，使國情報告與 

2 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難以區隔，以修法之方式破壞增修條文行政院對 

3 立法院就政策事項負責，並由行政院院會議決重要政策議題之安排， 

4 導致憲法權力分立原則之破壞，要屬違憲。

5

6 (五 ）立職法第29條至31條關於人事同意獾之相闢規定，令被提名

7 人有答復問题或提出相關資料之義務，並命被提名人提出結文

8 或具結，就違反者除部分設有罰鍰規定外，並明定其效果為不

9 予 審 査 ，使立法院得藉不適時行使同意權或消極不行使同意權

10 之 方 式 ，致憲政機關不能行使職權、發揮功能，破壞憲政制度

11 之 完 整 ，途越立法院人事同意獾之界限，舆憲法所定機關忠誠

12 義務有悖（詳參本案聲請書第1 4頁至第15頁）

13 按 「監察院係憲法所設置並賦予特定職權之國家憲法機關，為維 

1 4 繫國家整體憲政體制正常運行不可或缺之一環，其院長、副院長與監 

1 5 察委員皆係憲法保留之法定職位，故確保監察院實質存續與正常運 

1 6 行 ，應屬所有憲法機關無可旁貸之職貴。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七條第 

1 7 二項之規定，監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係由總統提名，經立法 

1 8 院同意任命。此乃制憲者基於權力分立與制衡之考量所為之設計，使 

1 9 總統享有監察院人事之主動形成權，再由立法院就總統提名人選予以 

2 0 審 查 ，以為制衡。為使監察院之職權得以不間斷行使，總統於當屆監 

2 1 察院院長、副院長及監察委員任期屆滿前，應適時提名繼任人選咨請 

2 2 立法院同意，立法院亦應適時行使同意權，以維繫監察院之正常運 

2 3 行 。立法院就總統所提監察院人事議案積極行使同意權，不論為同意 

2 4 或不同意之決定，即已履行憲法所定行使同意權之義務；若因立法院 

2 5 為不同意之決定，致監察院暫時無從行使職權者，總統仍應繼續提名 

2S 適當人選，咨請立法院同意，立法院亦應積極行使同意權，此係總統 

2 7 與立法院之憲法上義務。是總統如消極不為提名，或立法院消極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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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同意權，致監察院不能行使職權、發揮功能，國家憲政制度之完整 

因而遭受破壞，自為憲法所不許。」為釋632解釋理由書所明文。詎 

立職法第29條第3項 規 定 ，於立法院同意權行使前，明定審查期間自 

交付審查之曰起不得少於一個月，第3〇-1條第1項 、第2項分別規定被 

提名人違反相關規定時，委員會應不予審查並報告院會，並另設有罰 

鍰之規定。對照於同法第29條第3項 末 段 「……應於院會表決之曰十曰 

前 ，擬具審查報告。」及同法第29條第 1項 規 定 「......交付全院委員會

審 查 ，審查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經超過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 

一之同意為通過。」可 知 ，其不予審查之效果，後續即無於院會表決 

之曰十日前擬具審查報告，並於審查後提出院會以記名投票表決以行 

使同意權之可能。依前揭釋632號解釋意旨，此一規定容許立法院委 

員會以不予審查之方式，使立法院得以依法不適時行使同意權或消極 

不行使同意權，致蕙政機關不能行使職權、發揮功能，破壞憲政制度 

之 完 整 ，牴觸蕙法機關忠誠原則；同 時 ，立法院不適時行使同意權或 

消極不行使同意權，亦使總統無從繼續提名適當人選，侵害總統之人 

事主動形成權，而屬達憲。

(六 ）系爭法規範立法過程具明《重大瑕斑，有違民主赛議及公開透 

明 原 則 。途越國會自律原則之界限* 牴觸憲法上之民主國原 

則 ，而屬違憲（詳參本案聲請書第 1 5頁至第19頁）

依司法院歷次解釋揭示，司法院對於立法院立法程序（釋342) 、 

修憲機關修憲程序（釋4 9 9 )，固尊重國會自律原則，然倘立法程序已 

逾議會自律原則* 而有牴觸憲法之明顯重大瑕疵，仍可宣告法規範無 

效 。所謂 明 顯 ，係指事實不待調查即可認定；所謂重大，就議事程序 

而言則指瑕疵之存在已喪失其程序之正當性。

質 言 之 ，「法律案之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 

法 ，亦即有違反法律成立基本規定之明顯重大瑕疵者，則釋憲機關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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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得宣告其為無效。」「法律因牴觸憲法而無效，固不以其内容牴觸憲 

2 法者為限，即其立法程序有不待調查事實即可認定為牴觸憲法之重大 

3 瑕 疵 者 （如未經憲法第六十三條之議決程序），則釋憲機關仍得宣告 

4 其為無效。」為釋342號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所指明；又 「國民大會 

5 依修改憲法程序制定憲法增修條文，須符合公開透明原則，並應遵守 

6 憲法第一百七十四條及國民大會議事規則之規定，俾副全國國民之合 

7 理期待與信賴。蓋基於國民主權原則（憲法第二條），國民主權必須 

8 經由國民意見表達及意思形成之溝通程序予以確保。易言之，國民主 

9 權之行使，表現於憲政制度及其運作之際，應公開透明以滿足理性溝 

1 0 通之條件，方能賦予憲政國家之正當性基礎。而修憲乃最直接體現國 

1 1 民主櫂之行為，依國民大會先後歷經九次修憲，包括動員戡亂時期臨 

1 2 時條款及增修條文之制定與修改，未有使用無記名投票修憲之先例， 

1 3 此亦屬上開原則之表現；國民大會代表及其所屬政黨並藉此公開透明 

1 4 之 程 序 ，對 國 民 負 責 ，國民復可經由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其政治責 

1 5 任 。是現行國民大會議事規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關於無記名投票之規 

1 6 定 ，於通過憲法修改案之讀會並無適用餘地。蓋通過憲法修改案之讀 

1 7 會 ，其踐行不僅應嚴格遵守憲法之規定，其適用之程序規範尤應符合 

1 8 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意旨（參照本院釋字第三八一號闡釋有案）。」 

1 9 為釋49 9號解釋理由書所指明，足見立法過程以無從使選民明白個別 

2 0 立法委員之投票意向及實際結果，而使立法委員及其所屬政黨得藉此 

2 1 程 序 ，對國民負責，國民復可經由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其政治責任， 

2 2 即與民主原則及國民主權原則所要求之公開透明有違，即應認該立法 

2 3 程序應屬違憲而無效，不能受國會自律原則之保障。尤應注意者為， 

2 4 立法者不能僅以投票方式符合議事規則為由，使法案之議決以類同於 

2 5 無記名投票之方式表決通過，即主張法律案之立法程序符合公開透明 

2 6 原 則 ，而能主張立法程序並未違憲。又倘自立法程序之瑕疵經整體綜 

2 7 合觀察足認明顯而重大者，亦不能以個別瑕疵割裂觀察尚非明顯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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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 為 由 ，即認仍在國會自律原則保障之範圍内，否 則 ，無異立法者得 

2 藉累積個別瑕疵之方式貧質掏空立法程序，迴避民主原則及國民主權 

3 原則所要求之公開透明原則、民主審議及責任政治原則之要求。

4 113年6月2 4日修正公布之系爭法規範，於立法院修法過程及其顯 

5 然違憲之情形，概述如 下 ：

6 ( 1 ) 立法院各黨團或委員擬具立職法修正草案計24案 ，其中15案於

7 113年4 月15曰經該院第11屆第1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12次全體委員 

8 會議決議，全案審查完竣，條 文 均 保 留 ，須交黨團協商；6案分別於 

9 113年4 月1 8日上揭委員會第14次全體委員會議、113年4月2 5 曰第17次

1〇全體委員會議，經報告及 詢 答 完 畢 ，當中5案後經院會議決逕付二 

1 1 讀 ，與前揭 15案併案協商，餘民主進步黨立法院黨團 1案 ，嗣經委員 

I2 會第2 0次全體委員會議繼續審查，均於程序發言及會議詢答完畢後， 

1 3 因散會動議表決通過而散會，待另定期繼續審查；另有3 案於院會議 

1 4 決 ，不交委員會審查，逕付二讀，須交黨團協商。

15 (2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113年5月8 日就前揭23項法案舉行立 

1 6 法院朝野黨團協商，協商無果，全案條文仍均保留。立法院院長113 

I7 年5 月16曰舉行朝野黨團協商，前揭23項法案雖列入協商事項，惟未 

1 8 實質進行協商。

I9 ( 3 ) 尤 有 進 者 ，系爭法規範之二、三 讀 ，相關條文最終係由部分黨 

2〇團或立法委員當場提出，未予在場委員即時充分暸解及審議、討論之 

21 機 會 ，即由立法院以舉手表決之方式通過，甚有未依立法院議事規則 

2 2 第36條第 1項就可否兩方依次表決之情形，以致絕大多數通過之條文 

2 3 於會議紀錄中僅記載贊成通過之票數，未有反對者之投票及反對票數 

M 之統計與記載，從而無從驗證、勾稽可否決人數與在場人數之關聯以 

2 5 及表決結果之正確性，遑論得以知悉贊成或反對各該法條之個別委員 

2 6 姓 名 ，非僅使表決之正確性有疑，同 時 ，使國民無從獲悉贊成與反對 

2 7 法案之個別委員，無異於以無記名投票之方式通過法律案，瑕疵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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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而重大，嚴重達反公開透明原則，而使立法委員及其所屬政黨無從藉 

2 此 程 序 ，對國民負責，國民亦無從具體經由罷免或改選程序追究其政 

3 治 責 任 ，與民主原則及國民主權原則所要求之公開透明顯然有違，不 

4 能受國會自律原則之保障，而應認法律案之立法程序應屬違憲而無

5 效 。

6 綜上所陳，民主原則雖以多數決為要素，然並非僅以多數決表決

7 即為已足；於透過表決整合出最終意思之前，仍應尊重少數，使少數 

8 有充分發表意見與辯論之機會，除藉以透過正反意見之折衝以確保決 

9 議之品質與正確性外，亦足以使選民檢驗各黨派委員之公開發言、辯 

1 0 論 内 容 ，使選民產生認同並得以憑藉調整國會多數組成之可能。此 

1 1 外 ，立法院所以得以職司抽象、一般法規範之立法權，並非僅著眼於 

1 2 其得以多數決方式作成決定而已，毋寧更重要者為，係考量其組織、 

1 3 制度及功能等各方面具有充分審議討論、足以折衝各方多元利益、程 

1 4 序公開透明等特性，從而將此一國家任務分配予其擔當履行，以使相 

1 5 關決定及國家權力之行使更能有效達到正確之境地，以符權力分立原 

1 S 則之要 求 。然 查 ，113年6月2 4日修正公布之系爭法規範於立法院之議 

1 7 決 程 序 ，既未落實實質審議，於委員會逕依主席裁示，將所有條文均 

1 8 予 保 留 ，或於院會經多數議決逕付二讀，交黨團協商，復於黨團協商 

1 9 仍未給予適足討論空間，全案仍保留至院會議決，院會議決過程亦剝 

2 0 奪立法委員 發 言 討 論 空 間 ，將 民 主 多 數 決 原 則 ，極端地限縮至僅 

21 「決」未 「議」，違背憲法第63條規定賦予立法院「議決」法律案之

2 2 權 ，且顯已背離立法過程充分審議討論、折衝各方多元利益、程序公 

2 3 開透明之本質特性，而與民主原則、權力分立原則及法治國原則相違 

2 4 背 。

25 尤 以 ，系爭法規範於院會立法程序之表決，最終竟以無從藉會議 

2 6 紀錄確認贊成與反對具體特定法條之立法委員姓名，並以包含未清點 

2 7 在場人數、未按議事規則交可否雙方分別表決、統計等方式通過各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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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非僅無以驗證、勾稽可否決人數與在場人數之關聯及表決之正 

確 性 ，亦無從使國民得藉以課責個別委員，使法案以無異於無記名投 

票之方式修正通過，達反民主原則所要求之公開透明及課責可能性， 

程序瑕疵極為重大，而此一情形可單純以查閱議事錄及立法院公報之 

方式即可探知，無待進一步詳細調查，程序之重大瑕疵已然明顯；遑 

論整體綜合觀察系爭法規範之立法程序，尚有前揭未議而決，藉多數 

決之方式規避法律案之主要審議階段，使本件由部分立法委員自行形 

成 之 法律案，於未有於院會逐條實質討論可能之情形下，即強行通 

過 ，藉個別瑕疵累積之結果，實質掏空立法程序，迴避民主原則及國 

民主權原則所要求之公開透明、民主審議及責任政治原則之要求，系 

爭法規範之立法程序瑕疵明顯而重大，應認牴觸憲法而達憲。

( 七 ） 系爭法規範將 使 *法所保障之公益遭受難以回復之重大損害

按 憲 法 、增修條文及責院大法官解釋所形構而成憲政體制與自由 

民主憲政秩序，均以該等憲政體制得以持續正常運作、相關憲法原則 

被 確 切 遵 守 ，以及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之鞏固、維 繫 ，為屬蕙訴法第43 

條第1項規定所稱之公益。而權力分立及責任政治原則係憲法基本原 

理 原 則 ，為前述蕙法所保障之重大公益。我國憲政體制上，總統與立 

法院間無相互負責關係，國情報告並非總統於特定時期應對立法院負 

責之義務，如總統應邀至立法院國情報告，雙方應以相互尊重之方式 

進 行 ，業如前述。

然 查 ，總統若依立職法相關規定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非僅對 

立法院國情報告之邀請不得拒絕，復使進行國情報告成為定期化、常 

態化之義務；國情報告範圍將納入「重要政策議題」；報告完畢後， 

又須對立法委員口頭提問採與質詢方式無異之即時回答，對所提書面 

問題應以書面回覆。如此運作方式將使國情報告義務化，形成總統對 

立法院負責之關係，已逾越憲法增修條文規定，並違反責任政治及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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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力分立原則，使憲法所明定之總統、行政院長及立法委員之權力分立 

2 及制衡安排立即產生傾斜、變 化 ，並使侵害總統權力内涵成為既成事 

3 實 ，對憲法所保障之公益造成無從回復之重大損 害 。

4 次 查 ，總統於行使其人事主動形成權後，如容許依立職法關於人 

5 事同意權之規定，透過委員會以不予審查之方式，使立法院得以依法 

6 不適時行使同意權或消極不行使同意權，將導致憲政機關不能行使職 

7 權 、發揮功能，破壞憲政制度之完整，亦使總統無從繼續提名適當人 

8 選 ，侵害總統之人事主動形成權，使憲政制度之破壞及侵害總統權力 

9 成為既成事實，對憲法所保障之公益同樣造成無從回復之重大損害。

10 尤 其 ，如系爭法規範於立法程序有重大明顯瑕疵之情形下，竟仍

1 1 容許續行施行、適 用 ，無異肯認立法院得以程序重大明顯瑕疵之舉手

1 2 多數決方式，即行修法破壞我國憲政體制設計，並使此一立法行為持

1 3 續 發 生 ，藉此違憲之方式產生其他更多之法律，筆生憲政爭議、憲法

1 4 訴訟需由貴院定奪，使諸多法律限於效力不確定之狀態，亦可能導致

1 5 憲法法庭之運作因而癱瘓，勢將使憲法所保障之公益持續造成無從回

1 6 復之重大損害。

1 7 三 、本件有採暫時處分之急迫必要性

18 (— ）暫時處分所欲提供之暫時性保全功能，必須具有急迫必要性。

19 所謂急迫必要性係指本案須有較長的審理期間，若俟本案判決

20 作 成 ，重大不利益也已形成，且無法排除，此時即有先於本案

21 判決前作成暫時處分之必要34。

22 (二）按本案聲請時距立職法第15-1條第 1項所定之每年二月一日，固

23 尚有一段時曰，而聲請人係113年5月2 0 日即系爭法規範修正公

24 布前就職第16任 總 統 ，尚非立職法第15-1條第3項公布施行後之

25 新任總統，然 查 ，立法院隨時可能依立職法第15-2條 之 規 定 ， * 12

3蔡宗珍，〈我國釋憲程序中有關保全程序之爭議鑑定書 >> 月旦法學雜誌，第117期 ，200S年2 
月，頁5 8 。（附件3 )
4ChristoferLenz, Ronald Hansel著 ，林明昕等譯，{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法逐條釋義》，初版，2〇22年
12 月 ，頁167-175。（附件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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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聲請人即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並依立職法第15-4 

條之規定，接受明顯違反憲法'類同於質詢之即問即答。而就 

邀請總統前往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乙節，業由立法院相關黨團 

提案並由程序委員會照案通過後交黨團協商，刻業逾黨團協商 

期 限 ，處於隨時可由院會議決通過之狀態5 ，足見立職法總統進 

行國情報告之相關規定，隨時可能適用，再徵前揭憲法所保障 

之公益造成無從回復之重大損害之可能，已然迫切。聲請人雖 

已依憲法訴訟法第47條第1項 規 定 ，向憲法法庭聲請法規範憲 

法 審 查 ，惟憲法法庭審理案件需一定時日，而若聲請人於憲法 

法庭判決前，即須先依系爭法規範赴立法院進行我國憲政史上 

首例國情報告並接受即問即答質詢之情狀，將立即發生嚴重之 

違憲情事，對責任政治及權力分立等憲法所保障公益之損害極 

為 深 遠 ，後續縱經憲法法院判決該法規範違憲，亦已無從回復 

國家憲政所受之重大損害。

另 查 ，考試院第 13屆 院 長 、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任期將於今 

( 1 1 3 ) 年8 月3 1 日屆滿，依據增修條文第6條第2項 規 定 ，總統 

業於5月3 1日提名第14屆 考 試 院 長 、副院長及考試委員咨請立 

法院行使同意權中6 ，立職法關於人事同意權行使之相關規定， 

即有適用，如許立法院藉委員會以不予審查之方式，使立法院 

得以依法不適時行使同意權或消極不行使同意權，勢將致使考 

試院不能行使職權、發揮功能，國家考試將無以依法進行，公 

務體系之人員進用亦將紊亂，嚴重破壞憲政制度之完整，勢將 

造成憲法所保障之公益無從回復之重大損害，而有以暫時處分 

防免之必要與急迫性。

四 、本件除作成暫時處分外，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

5立法院公報第113卷第4S期委員會紀錄，第43頁 。

6 https://www.presidgnt.gov.tw/NEW S/28473。（附件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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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固 然 ，當事人如可透過救濟程序獲得與暫時處分相同的權利保

2 全 結 果 ，或當事人可藉由自己的合理措施而避免本案判決前之

3 重大不利益狀態時，即不符憲法訴訟法所稱「無其他手段可資

4 防免」之情況7 。

5 (二 ）然 查 ，本案立職法關於總統國情報告之相關規範除於立職法第

6 15-1條明確規定總統應進行國情報告之時間外，並使立法院得

7 依同條或立職法 1 5 - 2條 規 定 ，隨時主張總統須立即依限赴立法

8 院進行國情報告，進行國情報告時並須依立職法第15-4條接受

9 等同於質詢之即問即答；立職法關於人事同意權行使之相關規

10 定 ，於公布施行後立即適用於總統所提名之考試委員（以及隨

11 後即將提名之大法官），如容許立法院藉不適時行使同意權或

12 消極不行使同意權之方式使總統無從任命，勢將嚴重影響憲政

13 機關之運作。憲法第44條固規定總統對於院與院間之爭執，除

1 4 憲法另有規定者外，得召集有關各院院長會商解決，然 查 ，姑

15 不論此一院際調解權（或稱院際間爭執解決權），一般咸認僅

1 6 限於解決「政治性質」之 爭 議 ，且須為憲法上未特別規定關於

1 7 爭議之解決方式，而屬補充性質之權限，況就本件言，相關爭

1 8 執並非單純存在於院與院間，聲請人總統自身即為權力受有侵

19 害之當事方，自無總統院際調解權之適用。是本件除向憲法法

20 庭聲請暫時處分外，並無拒絕或延期之權力，亦無相關機制可

21 為 救 濟 ，僅能被迫遵守該規定，無其他手段可資防免。

22

2 3 五 、憲法法庭為暫時處分裁定，對於惠法所保陣公益之利益，明黷大

2 4 於不利益

25 (—）雙重假設之判斷

26 另再就暫時處分為實體審查，權衡作成及不作成暫時處分之各種

7同註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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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26

利益 或 不 利 益 ，综合加以考量。憲法法庭是否應作成暫時處分之裁 

定 ，應就雙重假設之情況而為判斷，對於可能造成之損害進行法益衡 

量 ，亦 即 「不為暫時處分，但系爭對象日後宣告違憲」，與 「若為暫 

時處 分 ，但系爭對象曰後宣告合憲」所衍生之各種利益及不利益，權 

衡損害輕重8 。

(二）本件為暫時處分之裁定具有妥適性

1. 就立職法關;^總統進行國情報告之相關規定而言，憲法法庭如於 

判 決 前 ，先就本件作成暫時處分裁定，暫停相關規定之適用，所 

造成之影響僅為聲請人暫缓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考量總統民 

選 迄 今 ，尚未有總統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之先例，此對憲政體 

制 而 言 ，係依既有憲政狀態運作1本質上為維持現狀1 尚難認有 

造成任何負面衝擊之情事。

2. 惟如貴庭不為暫時處分裁定，聲請人即須依立職法關於國情報告 

之規定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將造成憲政秩序之危害，破壞責 

任政治及權力分立原則；縱該法規範嗣經憲法法庭判決違憲，上 

述憲法所保障之公益已造成重大損害，且無從回復，對我國民主 

憲政體制之影響甚鉅。

3. 就立職法關於人事同意權行使之相關規定而言，憲法法庭如於判 

決 前 ，先就本件作成暫時處分裁定，所造成之影響僅使立法院不 

能藉消極不行使同意權之方式處理總統提名之憲政機關人事案 

爾 ，考量此一立場業由釋632所 指 明 ，此對憲政體制而言，同係 

依既有狀態運作，本質上為維持現狀，並未造成任何負面衝擊。

4. 惟如憲法法庭不為暫時處分裁定，立職法關於人事同意權之相關 

規定即可能容許立法院藉不適時行使同意權或消極不行使同意權 

之 方 式 ，使聲請人即總統無從任命所提名之考試院院長、副院長 

及 考 試 委 員 （及後續即將提名之大法官），勢將嚴重影響憲政機

附件1 、附件3 、附件4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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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21

22

23

24

關之運作，致使國家考試無從依法順利舉行，亦恐使不足額之大 

法官審議正當性遭挑戰，甚至於所餘大法官任期漸次屆至而卸任 

後 ，最終使憲法法庭足以停止運作，縱該法規範嗣經憲法法庭判 

決違憲，上述憲法所保障之公益已造成重大損害，且無從回復， 

對我國民主憲政體制之影響甚鉅。爰 此 ，憲法法庭權衡作成暫時 

處分裁定之利益，應明顯大於不為暫時處分裁定之利益。

六 、 綜上所述，鑒於系爭法規範有明顯違憲之處，聲請人一旦依該規 

定赴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或由立法院依相關規定不適時行使同 

意權或消極不行使同意權，危害即具體實現，將對憲法保障之公 

益造成無可回復之重大損害，且情事急迫，無其他手段可資防 

年 ；倘經權衡作成暫時處分之利益，亦明顯大於不為暫時處分。 

爱請貴庭依聲請人所請，裁定暫時停止系爭法規範之適用，必要 

時 ，例如針對立法院於系爭法規範停止適用期間如何處理人事同 

意權行使之問題等，並為適當之處置，以使各憲政機關得遵合乎 

憲法之規範秩序正常運作。

七 、 又依蕙法訴訟法第4 3 條第1項之規定，暫時處分之裁定不待當事 

人聲 請 ，亦可由憲法法庭依職權為之；此 外 ，本次立法院通過之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及刑法相關條文，前經行政院於6月11日以牴 

觸 憲 法 、窒礙難行為由，經總統核可後，移請立法院進行覆議， 

惟立法院於6月21日經全體立法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維持原 

案 ，相關規範固尚非全屬聲請人因行使職權所適用之法規範，然 

相關憲法爭議疑義並未稍解，是本件後續進行過程，仍請貴庭時 

時斟酌為暫時處分裁定之必要性，適時依職權為之，以維自由民 

主憲政秩序，併予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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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致 

2 憲法法庭 公鑒

具 狀 人 總 統 賴 清 德

訴 代 理 人 孫 迺 翊 教 授

蘇慧婕副教授

3 年 6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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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處分】 34,35 § 3 2

第 1項 第 2句 前 半 句 之 要 求 ，從 而 恐 導 致 聲 請 是 程 序 不 合 法 的 結 果 。74 

假 使 在 聲 請 當 中 就 事 實 未 為 可 理 解 且 完 整 之 陳 述 者 ，必要的具體化也 

會 欠 缺 。75 76

4.為 防 止 發 生 重 大 之 損 害 的 急 迫 要 求 （D r i n g e n d e s  Gebotenseiii z u r 34 

A b w e h r  s c h w e r e r  N a c h t e i l e ) 在第 1 項 裡 的 「條 件 句 」 （W e n n - S a t z  )

的 構 成 要 件 要 素 ，與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裁 判 實 務 有 所 不 同 。76暫時處分 

可 以 而 且 必 須 作 成 ，當 暫 時 處 分 是 急 迫 的 ，也就是或者為了防止重大 

損 害 ，為 了 阻 止 威 脅 性 的 暴 力 ，或 者 基 於 其 他 重 大 公 益 之 理 由 。在實 

務 上 ，與 重 大 損 害 相 比 較 作 為 裁 判 基 準 ，是 占 有 優 勢 的 （就此— 邊碼 

4 2 - 4 3，— 邊碼 56以 下 ，與—邊 碼 69以 下 ） 。

急 迫 要 求 的 要 素 幾 乎 沒 有 獨 自 的 意 義 。77暫 時 處 分 的 急 迫 性 ，在 3S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裁 判 裡 ，原 則 上 來 自 於 透 過 該 暫 時 處 分 而 被 避 免 的  

(不 可 逆 轉 的 ）損 害 。78倘 若 損 害 沒 有 迫 在 眉 睫 ，依據第一審判庭的  

第 四 審 查 庭 之 見 解 ，只 有 在 「急 迫 的 」 （dringlidi) 」情 況 下 ，也就是 

當 嗣 後 發 生 損 害 無 從 有 效 的 被 排 除 的 情 況 下 ，才 有 作 成 暫 時 處 分 可  

言 。79 80第 二 審 判 庭 則 在 指 摘 引 進 歐 洲 圑 結 機 制 的 脈 絡 裡 ，針對一個請 

求 宣 告 從 歐 盟 的 規 定 到 歐 洲 法 院 的 裁 判 在 德 國 皆 不 得 適 用 之 聲 請 ，以 

系 爭 聲 請 就 急 迫 性 欠 缺 說 明 為 由 因 而 駁 回 該 聲 請 ，蓋該作成暫時處分 

之 聲 請 是 在 該 規 定 生 效 後 九 個 月 才 提 出 。8°有時憲法訴訟裡的急迫性 

會 被 否 認 ，當 暫 時 性 權 利 保 護 ，尤其是透過普通法院的暫時性權利保

74 BescMuss der 2. Kani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5.9.2019 -  2 BvQ 67/19, R q. 2 bei Juris.
75 Beschluss der 1.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2.8.2019 ~ 1 BvQ 65/19, Rn. 4 bei Juris.
76 目前同此見解Barczakj in: Barczak, BVerfGG，2018, § 32, Rn, 40.
7 7  •

同此見解Walter，in: Walter/GrOnewald，BVerfGG， § 32, R il 66 (Stand: Juni 2019),
78 參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22.5.2019 -  1 BvQ 42/19, Rtl 19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3.10,2016 -  1 BvQ 42/16, Rn. 4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3.7.2016 -  2 BvQ 26/16, Ra. 7 
bei J u r is ;在結論上相同Beschluss der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vom 2 H 2 0 0 9  -  1 
BvQ 43/09, Rn. 8 bei Juris.

79 Beschluss vom 20.12.2017 -  1 BvR 2754/17, Rn. 24 bei Juris.
80 BVerfGE 132, 287 (293, R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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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6, 37 第一節一般程序規定

護 ，可 以 發 揮 效 果 。81在 此 ，補 充 性 原 則 （der G r u n d s a t z  der S u b s i d i a- 

ritat) 使 依 據 第 32條 所 提 出 之 聲 請 被 認 定 為 程 序 不 合 法 ，是正確的 

(參前文已詳述— 邊碼2 9 ) 。

36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之 裁 判 實 務 一 貫 強 調 ，暫 時 處 分 准 否 之 審 查 ，原則 

上 採 取 嚴 格 的 標 準 （strenger M a B s t a b ) 。82這通常只有在參考到暫時 

處 分 的 「意義深遠的結果 」 （wei t t r a g e n d e F o l g e n ) 才 能 有 理 由 ，83但 

是 有 時 也 得 要 更 多 細 節 才 能 如 此 認 定 。如果在本案訴訟程序裡涉及機 

關 爭 議 ，法 院 有 時 會 採 取 這 樣 的 角 度 ，在此每一個暫時處分都意味著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對 其 他 憲 法 機 關 的 自 治 與 原 始 管 轄 權 之 巨 大 的 干 涉 。84 

因 此 ，同一個審査庭有時會在那些本案訴訟涉及到機關爭議的暫時處 

分 程 序 裡 採 取 嚴 格 標 準 ，也可能在法律的執行由於在此存在著對立法 

者 的 原 始 權 限 之 重 大 干 涉 之 故 應 該 被 排 除 時 ，一開始就直接了當的增 

強 （「提 高 了 」）這 個 標 準 。85

37 既不是第 32條 第 1項 的 法 條 文 字 （避 免 重 大 損 害 ） ，也不是暫時 

處 分 在 憲 法 訴 訟 程 序 上 的 功 能 去 規 定 ，作為裁判標準是否應完全或壓 

倒 性 的 以 本 案 訴 訟 程 序 之 結 果 來 決 定 （概 括 程 序 ，s u m m a r i s c h e s  V e r - 

f a h r e n ) ，或 是 不 論 實 體 上 的 法 律 效 果 ，而以事實上的結果作純粹評  

價 （結 果 衡 量 ） 。聯邦憲法法院的裁判實務在層級化的審查中結合上

81 Bescb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2.12.2018-2 BvR 2588/18, Rn. 13 bei 
Juris; BV erfi3E86,46(49).

82
例如Beisplelsweise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e vom 25,10.2019 -  2 BvR 
1812/19, Rn. 3 bei Juris, und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3.8*2019 -  
2 BvR 900/195 Ra. 4 bei Juris,

83 例如Beispielhaft BVerfG， Beschlflsse des Zweiten Senats vom 7,11.2019 -  2 BvR 882/19, 
Rn, 16 bei Juris - 歐盟一 新 加 坡 貿 易 協 定 （？仿^!〇11<16^匕1〇)：〇11)161111过 £11|1111:813> 
gapur) » und vom 12.3.2019 — 2 BvQ 91/18, Rn， 11 bei Juris -德 國 另 類 選 擇 黨 一 聯邦

•眾議院黨f f l。
84 BVerfG, Beschluss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7,9.2019 -  2 BvQ 59/19, Rn. 16 bei Juris - 聯 

邦眾議院之決議能力&

85 BVerfG， Beschluss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2.3.2019 -  2 BvQ 91/18, Rn. 12 bei Juris - 德 

國另類選擇裳一聯邦眾議院黨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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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處分】 38,39 § 3 2

開 二 者 ，因 此 原 則 上 並 無 可 指 摘 。86

因 此 ，應 該 從 聯 邦 憲 法 法 院的固定裁判育務切人‘，原則上以二個 

曆 次 進 行 實 體 理 由 的 審 査 。從 聲 請 人 之 觀 點 而 言 ，二個層次已被證實 

為 二 道 必 須 被 累 加 的 關 卡 。87

第 一 道 囫 卡 落 在 本 案 訴 訟 的 勝 訴 可 能 性 （E r f o l g s a u s s i c h t e n) 的概

括 審 査 的 範 圍 裡 。但 是 它 是 純 粹 負 面 的 形 成 。在 此 僅 審 查 ，本案訴訟 

程 序 ，通 常 是 憲 法 訴 願 ，是 否 被 證 實 為 自 始 就 程 序 不 合 法 ，或是實體 

顯 無 理 由 。88程序不合法或實體顯無理由必須正面確定。就憲法訴願的 

程序不合法的正面確定的適當例子是對移民國際協定（M i g m t b n s p a k t ) 

的指摘 89 90，以及對於有關在巴伐利亞邦欠缺選擇基督教社會民主聯盟  

( C D U ) 的 可 能 性 之 裁 判 之 指 摘 。S()未於第 93條 第 1項 第 1句所規定的 

期 限 內 提 出 之 憲 法 訴 願 自 然 也 是 程 序 不 合 法 的 91如果此點於就聲請  

作 成 暫 時 處 分 的 裁 判 作 成 的 時 間 點 時 仍 然 不 能 為 完 整 的 裁 判 者 ，例如 

因 為 該 訴 訟 是 植 基 於 一 個 困 難 的 憲 法 問 題 上 的 原 因 ，則此一聲請失敗 

並 不 是 因 為 第 一 道 關 卡 的 緣 故 。92倘若透過在本案訴訟程序當中的期  

限 屆 至 ，導 致 已 提 起 的 憲 法 訴 願 g 後 被 證 實 不 再 能 程 序 合 法 的 提 起

86
其 他 見 解  Schoch， Einstweilige Anordmmg, in: Badura/Dreier, Festschrift 50 Jahre 
B m desver& ssun^gm cht, Band 1,2001,695, insbes(»idei»709 f.

87 總結性的裁判參BVerfiS, Beschltlsse des Zweiten Senate vom 17,9,2019 - 2 BvQ 59/19, 

Rn. 16bei Juris- .聯邦眾議院的決議能力， undvom 12.3.2019 —2 BvQ91/18，Rn, 11 bei 
Juris - 德國另類選擇黨一聯邦眾議院黨團 ； BverfGE M5, 348 (356, Rn. 2 8 ) -每一個 

人都享有婚姻 （ Ehe fUr alle) ; 丨43, 65 (87, Rn. 35)- 加拿大一歐盟全面性經濟輿貿易 

協議；140,225 (226 f.，Rfl. 7); 132,〗95 (232 f•，:Rn. 87)—歐洲穩定機制；有關審查庭的 

裁判，參Beschlussder 2_ Kammar des Ersten Senats vom 22.5.2019 — 1 BvQ 42/19, Rn. 12 
bei Juris.

88 BVerfGE 145, 3 4 8〔356, Rn. 28)—每一個人都享有婚姻；134, 138 (140, Ril 6) - 「瘋

子  j  ( Spinner) ;  m ， 195 (234 ff.，Rn. 91 ff.); 129,284 (298),
89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7.12.2018 -  2 BvQ 105/18 ua, Rn. 13 ff.

bei Juris, ，

90 BVerfG, Beschluss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2.8.2018 -  2 BvQ 53/18 ua, Rn. 7 bei Juris.
91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e vom 4.9.2019 -  2 BvQ 74/19, Rn. 2 bei Juris.
92 例如Beschhm  der 3.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25.2.2019 -  1 BvR 842/17, Rn. 9 bei 

Ju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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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40,41 第一節一般程序規定

者 ，那麼已經作成的暫時處分也必須依職權撤銷之。93

40 在 第 一 道 關 卡 背 後 是 這 樣 的 想 法 ：在那些本案訴訟已可以預見係 

程 序 不 合 法 或 實 體 顯 無 理 由 ，此點在暫時處分程序中也已被證實的案 

件 裡 94 95，就 作 成 暫 時 處 分 並 無 空 間 。％倘若在本案訴訟裡存在著訴訟 

可 能 性 者 ，必須在 實 體 法 之 外 再 增 加 適 當 的 角 度 ，以便去修改由立法 

者 在 個 別 程 序 類 型 中 的 形 成 中 就 通 常 案 件 所 設 置 的 ，暫 時性的規則

(前文—邊碼2 - 7 ) 。

41 但 是 這 裡 仍 有 一 個 重 要 的 例 外 。倘 若 在 本 案 訴 訟 裡 ，一個有蘭國 

際 條 約 的 ，應 得 參 議 院 同 意 之 法 律 （Z u s t i m m m g s g e s e t z ) 遭 到 質 疑 ， 

那 麼 可 能 是 合 適 的 ，在依據第 32條 所 提 起 的 程 序 中 審 查 ，那些為了指 

摘 系 爭 條 約 法 律 的 合 憲 性 所 提 出 之 論 據 ，是 否 可 以 期 待 ，聯邦憲法法 

院具有高度的蓋然性會將系爭條約法律宣告為無效。 （所謂的概括審 

査 ） 。96透 過 這 種 審 查 標 準 的 改 變 ，應 該 一 方 面 確 定 ，國際法若與基 

本 法 不 相 符 合 ，則 不 能 接 受 其 拘 束 力 ，另一方面也應該提供有效率的 

權 利 保 障 。97倘 若 在 此 接 受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意 見 ，這個從法院的角度  

而 言 重 要 的 論 據 反 而 會 造 成 ，對於國際條約透過交付批准文件所形成  

的 不 可 逆 轉 的 拘 束 永 遠 不 會 有 效 ，這個變更過的審査標準並不與應得

例 如 ：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e vom 15-8.2019 — 1 BvQ 51/19, Rn. 10 
ff. bei Juris.

9 4 針對個案裡完全不同的審查深度 * 參Walter, in: Walter/GrOnewald，BVerfGG， § 32, Rn. 
46.1 (Stand: Juni 2019).

95 BVerKJE 150, 163 (167, Ru. 14); 134，t35 (137 £，Rd . 4 f.); 1303 367 (369> ;並參見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7.12,2018 -  2 BvQ 105/18^ Rn, 11 £;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a Senats vom 17.2.2014 -  2 BvQ 4/14, Rn* 14 ff. bei 
Juris.

9 6 參BVerfGE 143, 65 (80 f.，Rjdl 3 6 ) - 加拿大一歐盟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議 ；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Senats vom 7 .1 1 .2 0 1 9 -2  BvR 882/19, Rn. 18 bei Juris -  
歐盟一新加坡自由贸易協定。

9 7 參BVerfGE 143, 65 (87 f.， R a  3 6 ) - 加拿大一歐盟全面性經濟與貿易協議；132, 195 
(233, Rn, 8 8 ) - 歐 洲 穩 定 機 制 ；不同意見Walter, in: Walter/GriinewaM，BVerfGG， § 323 
Rn. 65 (Stand: Juni 2 0 1 9 ),依 其 見 解 ，聯邦憲法法院就概括審査所提出之理由，在國際 

條 約 之 審 査 ，對於後果衡量是可以克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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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處分】 42 § 32

參 議 院 同 意 之 法 律 分 離 ，也 不 會 與 單 純 的 設 置 相 關 規 定 分 離 。98這幾 

乎 不 會 造 成 實 際 的 差 異 ，因為在免除應得參議院同意之法律這件事情  

上 ，由 於 相 關 的 立 法 者 的 緣 故 ，必 須 取 消 對 免 除 的 後 果 衡 量 。針對聯 

邦 內 閤 關 於 在 歐 盟 執 委 會 裡 歐 盟 法 的 法 律 行 為 之 最 後 的 同 意 ，準用那 

些 與 國 際 條 約 有 關 的 同 意 法 所 發 展 出 來 之 原 則 。99 100 101特別是為了防禦國  

際 法 上 拘 束 力 ，透 坶 暫 時 處 分 ，尚 存 在 一 個 審 査 標 準 的 變 更 。與概括 

審 查 的 結 果 無 關 ，聲 請 作 成 暫 時 處 分 應 被 提 出 ，當聲請人所請求之保 

障 措 施 並 不 適 合 防 止 終 局 的 法 益 損 害 。1(3(5

對 於 通 常 案 件 則 維 持 在 二 階 段 的 審 查 結 果 ：如果聲請人克服第一  42

道 取 向 於 實 體 法 的 關 卡 ，他在本案訴訟中的要求當然不會是程序不合  

法 更 不 會 是 實 體 顯 無 理 由 ，於是聯邦憲法法院就要採取後果衡量作為  

第 二 道 蘭 卡 。依 據 古 典 的 公 式 ，聯邦憲法法院會以一個不利後果去衡  

量 另 一 個 不 利 後 果 ，前 者 在 暫 時 處 分 尚 未 發 出 ，但是本案訴訟程序已 

經 實 體 有 理 由 時 產 生 ，後 者 則 在 被 指 摘 的 公 權 力 行 為 被 暫 時 停 止 ，但 

本 案 訪 訟 則 被 證 實 合 憲 時 成 立 （雙 重 假 設 ，D o p p d h y p o t h e s e ) 。 本 

來 意 義 的 後 果 衡 量 當 然 不 會 在 ，依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評 價 ，聲請人完 

全 不 會 受 到 重 大 不 利 後 果 之 威 脅 的 這 種 情 況 下 發 生 。102因為在這種情 

形 下 ，天 平 托 盤 是 空 的 ，欠 缺 可 資 比 較 的 對 象 。這種情形在聲請程序

98 不 同見解BVerfGE 132, 195 (233 f_, Rn. 89 f .) - 欧 洲 穩 定 機 制 。

99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oi Senats vom 7.11.2019 -  2  BvR 882/19, Rn. 19 bei
J u r i s -歐盟一新加坡自由貿易協定。

100 Beschluss dear 2. BCammea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 11.2019 -  2 BvR 882/19, Rn. 27 ff. bei 
J u r i s -歐盟一 新加坡自由贸易協定。

101 BVerfiG, Beschlttsse des Zweiten Senats vom 17 .9 .2019-2  BvQ 59/19, R g . 16 bei Juris -
聯邦眾議院的決議能力 ， uad vom 12.3.2〇19 -  2 BvQ 91/i8, Rn. 11 bei Juris — 德國另類

選擇 f 一输邦眾議院黨 HBVerfGE 140, 225 (226 f.，Rn. 7); 131，47(55); 126, 158 (167
£ ) - 歐无一穩 定 機 制 法 （Euro~Stabilisierung3meclianismusgesetz) ; 125 ,385 (393) - 貨

幣■聯盟一 財 政 穩 定 法 （Wahrungsuaion-Fmanzstabilisienmgsgesetz) ; 122,63 (73).
1 — — — — _

BVerfG, Beschluss des Zweiten Senats vom 30.10,2019 -  2 BvR 980/16, Rn. 10 bei JiMfis -
德國聯邦銀行對歐洲中央銀行的公共部門採購計畫的協力 H ; BVerfGE 137, 29 (32 ff,5
Ril 9 i f . ) ;龙參見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24.5.2019 -  1 BvQ
45/19, Rn, 18 bei Ju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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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43,44 第一節一般程存规定

裡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藉 此 3 有關政黨應被禁止之負面判斷應向聯邦總統 

通 知 。1G3嚴 重 的 不 利 益 也 可 以 被 否 認 ，就算僅僅涉及使用總共三個個 

別 的 選 舉 海 報 ，但其上很可能具有煽動性的內容。* 104 105 106

43 就 上 開 具 體 的 衡 量 ，聯邦憲法法院在不同的事物領域裡採取了完  

全 不 同的標準。例 如 考 慮 到 親 子 關 係 事 項 者 ，衡量就不是取向於父母  

親 的 錯 誤 行 為 的 懲 罰 ，毋 寧 以 子 女 利 益 為 優 先 。1C}5倘若依據第 32條規 

定 所 提 出 之 聲 請 是 由 子 女 的 程 序 輔 佐 人 （V e r f a h r e n s b d s t a n d ) 所提出 

者 ，更 有 其 適 用 。W 在 依 據 海 牙 國 際 誘 拐 兒 童 民 事 方 面 公 約 （H a a g e r  

U b e r e i n k o m m e n  tiber die zivilrechtlichen A s p e k t e  internationaler K i n d e -

s e n t M m i n g ) 的 遣返案件裡，子女利益的後果衡量更是重要。107 108 109

4 4 後 果 衡 量 的 特 殊 性 ，在針對法律聲請作成暫時處分的案件裡亦有  

適 用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依 其 職 權 ，去 推 遲 法 律 的 生 效 ，或 停 止 其 執 行 > 

在 此 必 須 帶 著 最 大 程 度 的 小 心 謹 慎 ，因 為 作 成 此 類 的 暫 時 處 分 ，意味 

著 對 於 立 法 者 的 形 成 自 由 構 成 重 大 的 干 涉 。1Q8因 此 ，只有在確認法律 

的 違 憲 性 之 後 ，與 該 法 律 的 生 效 一 併 產 生 的 不 利 後 果 ，在程度與分量 

上 明 顯 的 大 於 ，暫 時 阻 止 一 個 被 證 實 為 合 憲 的 法 律 所 產 生 之 不 利 後  

果 ，才 能 暫 時 阻 止 一 部 法 律 之 生 效 。1()9倘若支持作成暫時規制之理由 

在通常情況下 難 以 衡 量 其 是 否 必 然 導 致 暫 時 處 分 之 作 成 ，則該等事由 

在 請 求 排 除 法 律 效 力 （A u f i e r v o l l z u g s e t z u n g) 之 案 件 中 ，更應有更進  

一步的 / 額 外 的 特 別 重 要 性 。是 否 該 不 利 後 果 不 可 逆 轉 ，或是僅僅難 

以 回 復 ，使 排 除 利 益 得 以 貫 徹 （Aussetzungsinteresse d u r c h s c h l a g e n) ，

BVerfGE 134, 138 (140 f” Rn. 7 £) - 「瘋 子 」 。

104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24:5,2019 -  1 BvQ 45/19, Rn. 18 bei Juris.
105 Beschluss d^r 2 t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4.2.2011 -  1 BvR 303/11, Rn. 14 bei Juris.
106 Beschluss der 2 .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5.12.2016 -  1 ByR 2569/16^ Ra. 45 bei 

Juris.
107 Beschluss der L Kammer des Erstea Senats vom 18.7*2016 - 1  BvQ 27/16, Ril 13 bei Juris.
108 BVerfGE 140a 211 (219, Rn. 13);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6,2.2019 - 1 BvQ 4/193 Rn. 11 bei Juris.
109 BVerfGE 131, 47 (61);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8.6.2016 -  1 BvQ 

42/15, Rn. 13 bei Ju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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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處分】 45 § 3 2

才 是 具有決定性意義。11(5假使被衡量的各種案件狀況裡的各自不利後  

果 相 互 間 是 同 等 份 童 者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基 於 依 據 基 本 法 第 20條 第 2項 

第 2句 所 規 定 的 權 力 分 立 之 下 所 必 要 的 保 守 謹 慎 ，在宣告該法律在憲  

法 上 是 否 成 立 之 前 ，禁 止 將 被 指 摘 的 法 律 宣 告 停 止 效 力 。* 111同樣的情 

形 ，在 將 法 律 儘 管 不 是 直 接 ，但 是 事 實 上 排 除 效 力 者 也 有 適 用 。112在 

後 果 衡 量 ，法律發生在一切利害蘭係人身上的各種效力都應被考量及  

之 ，並 非 僅 僅 考 量 到 對 聲 請 人 所 產 生 的 後 果 而 已 ；113這 當 然 只 有 在 >

聲 請 人 足 夠 清 楚 有 據 的 說 出 自 己 的 重 大 不 利 後 果 時 ，才 有 所 適 用 ；倘 

若 他 只 說 了 第 三 人 的 不 利 後 果 ，該 聲 請 程 序 上 不 合 法 ◊ 114這個標準由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進 一 步 的 深 化 ，在法規範的執行透過暫時處分應被排除  

的 前 提 下 ，歐 盟 法 的 強 行 規 定 被 轉 換 。115聯邦憲法法院在依據第 32條 

的 程 序 中 原 則 上 不 指 摘 這 一 類 的 法 規 ，因為倘若作成相對應的暫時處 

分 ，將 可 能 逾 越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在 本 案 訴 訟 裡 的 裁 判 權 限 ，並可能導致 

歐 盟 法 的 有 效 執 行 之 阻 礙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曾 明 白 指 出 者 ，歐洲法院的 

裁判 116也 有 相 同 的 見 解 。117

在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這 個 雙 重 關 卡 體 系 中 ，極 少 數 案 件 沒 有 正 確 的 4S 

位 置 ，那 些 案 件 是 本 案 訴 訟 程 序 的 結 果 ，在 更 早 的 時 間 點 ，也就是應

BVerfGE 140, 211 (219 f., Rn, 13); Beschlvss der 2, Kammer des E rstai Senats vom 
6.2,2019 -  1 BvQ 4/19, Rn. 11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7.8.2018 -  1 BvR 1575/18, Rn. 3 bei Juris.

111 BVeif3E 140, 99 (107, Rn. 12),
112 Besohluss der 1.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0.3.2018 -  2 BvR 1266/17, Rn, 20 bei 

Juris.
113 BVerfGE 140, 99 (107, Rn. 12); 131, 47 (61)； 122, 342 (362);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27*6,2013 — 1 BvR 1501/13. Rn, 22 bei Juris.A A A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yom 5.7.2013 -  1 BvR 1014/13, Rn, 3 bei 
Juris -  黑森邦賭 場 法 （H essiscliesSpielhallragesetz),

115 BV ^fG E 121,1 (18 f.);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5-2016 -1 BvR 
895/16J Rn. 36 bei Juris.

1 1 6 基礎性的判決U rteilvom 21.2,1991- 0 1 4 3 / 8 8 u a - 南迪特馬申製糖工廠 （ Zuckerfabrik 
Sliderdithmarschen) na, Slg 1991,1-415, Rn* 22 f£

117 BescM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8.5.2016 -  1 BvR 895/16> Rn* 36 bei 
J u r is ;參BVerfGE 121,1 (1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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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46 第一節一般程存規定

46

審 理 暫 時 處 分 的 時 間 點 ，已 臻 明 確 或 看 起 來 已 明 確 。無 論 如 何 ，第一 

審 判 庭 已 經 就 此 給 出 一 個 清 楚 的 答 案 。倘若在緊急權利保障程序裡產 

生 一 個 審 査 ，也就是憲法訴願明顯的實體有理由的話，則在第 32條第 

1項 的 意 義 下 的 對 公 益 的 重 大 不 利 益 將 不 給 予 櫂 利 救 濟 。118這個見解  

雖 然 是 由 第 一 審 判 庭 的 審 査 庭 所 維 持 ，119而非由第二審判庭及其審查 

庭 。在 那 裡 ，在本案訴訟很 有 可 能 實 體 有 理 由 的 案 件 裡 ，暫時處分程 

序 裡 的 解 答 也 必 須 經 由 後 果 衡 量 來 尋 找 ，即使此事有時在實體上被加 

強 。120

與 上 述 無 關 ，本案訴訟實體上可能有理由的問題事實上扮演重要  

角 色 ，當它在聯邦憲法法院的雙重關卡理論的釋義學的上位概念裡被  

強 調 出 來 。121只 有 在 當 依 據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印 象 裡 ，有關聲請人在本 

案 訴 訟 中 有 勝 訴 之 望 一 事 已 經 多 所 說 明 ，聯邦憲法法院作成暫時處分 

的 意 願 也 將 增 加 。這 一 點 尤 其 在 這 些 裁 判 中 表 示 出 來 ，也就是那些聯 

邦 憲 法 法 院 非 常 密 集 與 非 常 詳 細 的 說 明 ，為何依法院見解聲請人在本 

案 訴 訟 中 有 勝 訴 之 望 一 事 已 經 多 所 說 明 ，122 *儘管 依 據 二 階 段 論  

( Z w e i -S t u f e n-A n s a t z ) 是否應作成暫時處分完全不會取決於本案訴訟 

的 勝 訴 可 能 性 。這 樣 的 想 法 ，從聲請人的角度而言促進並支持後果衡  

量 的 結 果 。從 這 個 範 圍 第 二 審 判 庭 的 第 一 審 查 庭 作 成 裁 定 ，該裁定僅

BVerfGE 111， 147 (153) —德 國 國 家 民 主 黨 一 集 會 （NMJ-Versammlung) ; Besdiltlsse 
der 3. Kammer des ErstenSenats vom 3 L7.2014 -  1 BvR 1858/14, Rn. 9 bei Juris, und vom 
8.7.2013 -  1 BvQ 52/135 Rn. 1 bei Juris; Beschltisse der 1.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4.9.2010 -  1 BvR 2298/10, Rn, 4 bei Jims, und vom 4.9.2009 -  1 BvR 2147/09, Rn. 6 bei 
Juris.

119 最近的裁判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Ersten Senate vom 15.5.2019 -  1 BvQ43/19, Rn. 
7 皿 d 13 bei Juris — 德國國家民主黨一選舉廣告（NPEMVahlwerbespot) •

120 參 etwa Beschlms der 1, Kammer des Zweiten Sraiats vom 22.2-2019 -  2 BvQ 9/19> Tenor 
Ziffer 1 bei Juris,

121 同 意 這 個 推 論 ，參Walter, in: Walter/Griinewald，BVerfGG， § 32，Ril 49 (Stand: Juni 
2019).

122 Etwa BVerKJE 131， 47 (57 f f . ) ;並參見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13.2018 -  2 BvR 237/18, Rau 15 bis 17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3. Kamm^: des Zweiten 
Senats vom 7^10,2015 -  2 BvR 1860/15, Ril  9 bis 18 bei Ju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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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處分】 47-49 § 32

確 定 了 本 案 訴 訟 程 序 的 結 果 為 何 尚 屬 不 明 ，完 全 放 棄 了 後 果 衡 量 ，即 

使 如 此 仍 作 成 暫 時 處 分 。該 裁 定 很 有 可 能 忽 略 了 ，其所涉及者是引渡 

事 項 的 情 況 。123

5.對 律 師 的 實 務 上 的 指 引 任 何 人 自 行 或 作 為 律 師 而 為 全 櫂 代 理 47 

人 ，而 聲 請 作 成 暫 時 處 分 者 ，在其陳述裡必須依賴聯邦法法院的雙重 

關卡 模 式 （Z w e i -H i i r d e n-M o d e l l ) 。在 此 1 在本案程序裡涉及到的原  

則 上 是 憲 法 訴 願 。對 律 師 而 言 ，困 難 是 在 細 節 裡 。因為聯邦憲法法院 

對 於 聲 請 暫 時 處 分 之 程 序 ，也 要 求就二道關卡提出被具有足夠證實之 

陳述 。 124

有 很多依據第 3 2條 的 聲 請 人 因 為 第 一 道 關 卡 而 失 敗 了 。因 為 聯 邦 48 

憲法法院在程序合法性要件以及與本案訴訟相對應的緊急聲請的實體  

有 理 由 方 面 的 審 查 ，都 是 高 密 度 的 審 查 。在此重要的是聯邦憲法法院  

作成裁判的時間點。125 *

.裁 判 基 礎 是 那 些 為 了 這 個 訴 訟 情 況 所 提 供 予 聯 邦 憲 法 法 院 的 卷 宗 49 

資料。126因 此 ，倘 若 聲 請 人 未 提 出 他 在 本 案 訴 訟 程 序 ，通常是憲法訴 

願 程 序 當 中 ，依據第 2 3條 第 1項 第 2句與第 9 2條 必 須 提 出 之 證 明 ，或至 

少 該 等 證 明 在 内 容 上 未 予 重 現 事 實 者 ，不 會 作 成 暫 時 處 分 。127就 此 ，

1 2 4  一 一 一 — 一
參Beschluss der ]• Kammer des Zw dten Senate vom 22,1 _2018 -  2 BvR 8(V18, Rn, 4 H  bei
Juris.

1 2 4
Beschltisse der 1. Kammer des Ersten Seiiats vom 1L2.2020 -  1 BvQ 13/20? Rn. 2 f£t bei 
Juris, xm d  vom 20.11.2019 -  1 BvQ 85/19, Rn. 4 bei J v m ;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aats vom 9,5,2019 -  2 BvQ 46/19, R u . 2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2.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3,4.2019 — 2 BvQ 28/19, Rtl 5 te i  Juris - 以上主要是有關第一道關 

卡的具 M 化 義 務 （Substantiierungspflichtea) ; Beschluss der L Kammer desErsten Senats 
vom 18.3*2019 -  1 BvQ 90/19, Rn. 7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1. Kammerdes Ersten Senats 
vom 30.1.2019 -  1 BvQ 1/19, Rn. 2 f.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e vom 12.12.2018 -  2 BvR 2588/18, Rn, 15 bei Juris - 以上主要是有關第二道關 

卡 。
12$

Beschluss der L Kam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3.11,2018 -  1 BvQ 82/18, Rn. 2 bei Juris. 
BescMuss der 2. Katomer des Ersten Senats vom 10,3.2010 -  1 BvQ 4/10, Rn. 15 bei Juris.

127 Beschluss der 3. Kaimn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6,8,2016 -  2 BvQ 46/16, Rn. 5 bei 
Juris; Beschluss der 3. Kammer des Zweiten Senats vom 27 .11 .2015 -2  BvQ 43/157 Rn. 2 
bei Ju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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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6^21 上午 9:55 總統府送交總統咨文請立法院行使考試院第十四屆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提名案之同意權

> 新聞與活動 > 總統府新聞

•新聞與活動

附
件

S

總統府送交總統咨文請立法院行使考試院第十四 
屆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提名案之同意權

中華民國1 1 3年0 5月3 1 日

總統府今（3 1 ) 日下午將緦統咨文送至立法院.為總統提 

名考試院第十四屆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咨請立法院行 

使同意權。

咨文内容如下：

考試院第十三屆院長、副院長及考試委員任期於113年8月 

3 1 日屆滿。茲依據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第2項規定 _提名周 

弘憲為考試院第十四屆院長•許舒翔為考試院第十四屆副院 

長 ，邱文彥、鄧家基、王秀紅、呂秋慧、柯麗鈴、黃東益、 

伊萬•納威Iwan Nawi 7 位為考試院第十四屆考試委員.咨 

請

貴院同意見復後任命。此咨 

立法院

總 統 賴 清 德

https://www.preside nt.go v.tw/N E WS/28473 1/1

https://www.pre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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